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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补偿事宜进展 

暨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9 日向江苏

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常州中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要求天津

天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履行业绩承诺补

偿义务，支付业绩补偿金，常州中院于 2019 年 7 月 9 日予以立案。此后，法院

进入财产保全程序，保全完成前暂未发出正式受理文件。今日公司收到《江苏省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保全结果和期限告知书》，法院已就天海

集团、吕超、薛桂凤名下相关财产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天津天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吕超、薛桂凤 

2、事实和理由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关于核准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天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097 号），核准公司向

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同步”）的股东天津天海同步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海集团”）、吕超、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金镒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口国发高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王永、王建利、薛桂凤、张学泽、吕源江、吕元永、窦红民、刘玉明共计发行

69,008,777 股购买其持有的天海同步 100%股权。上述 13 名股东获发的公司股份

已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公司 2014 年 12 月 7 日、2015 年 2 月 10 日与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

签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作为天海同步的时

任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为补偿义务主体（以下简称

“补偿义务主体”），其承诺天海同步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7,031 万元。 

天海同步 2017 年度财务报表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报告文号为 XYZH/2018BJA80087。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编号

XYZH/2018BJA80090），天海同步 2017 年度实现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4,881,600.23 元，未完成 2017 年度的业绩承诺，

补偿主体合计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10,571,619 股。补偿义务主体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37,395,120 股，其中 37,220,000 股已质押给荆门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质押比例占其总持股数的 99.53%，未质押的股份不足以履行 2017 年度业绩承诺

应补偿的股份。根据与补偿义务主体沟通，其反馈由于解锁股票需要大量现金，

因此无法用股票来履行业绩承诺，为尽快完成 2017 年度业绩补偿承诺，补偿义

务主体决定自筹现金，以现金补偿的方式来完成其承诺。为有效保护广大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及公司的合法权益，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补偿义务主体补偿方式由股份补偿调整为全额现

金补偿，补偿金额为 84,255,797.77 元，补偿义务主体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对 2017

年度业绩补偿的说明》的书面函件，以现金补偿的方式来完成 2017 年度的业绩

承诺，预计完成时间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但经公司多次敦促补偿义务主体仍

未支付 2017 年度的业绩补偿金，因此公司采取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3、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金 84,255,797.77 元； 

（2）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业绩承诺补偿金 84,255,797.77 元为基数，利率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 1.5倍的标准计算。截止至 2019年 6月 30日，

暂计 5,497,690.80 元）； 

（3）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负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 

三、公司近 12 个月内未达到披露标准的累计诉讼、仲裁情况 

光洋（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天海精密锻

造有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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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1.8 

天津天

海同步

科技有

限公司 

盛瑞传

动股份

有限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13,91

8,944 

天津市

静海区

人民法

院 

原告

诉被

告支

付货

款 

已结案 

原被告达

成和解，

被告支付

货款 

尚未

到

期，

执行

中 

2 2019.1.10 

天津天

海同步

科技有

限公司 

盛瑞传

动股份

有限公

司、北汽

银翔汽

车有限

公司 

票据

纠纷 

1,000,

000 

重庆市

合川区

人民法

院 

票据

到期

不予

支付 

已结案 

被告北汽

银翔汽车

有限公司

向原告支

付电子商

业承兑汇

票票面金

额

1,000,000

已执

行 



元 

3 2019.2.18 

天津天

海同步

科技有

限公司 

盛瑞传

动股份

有限公

司 

票据

纠纷 

10,00

0,000 

重庆市

合川区

人民法

院 

票据

到期

不予

支付 

已结案 

原被告达

成和解，

被告分期

支付货款 

执行

中 

4 2019.7.2 

天津天

海同步

科技有

限公司 

保定金

龙汽车

同步器

环有限

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6,178,

337.0

6 

天津市

静海区

人民法

院 

原告

诉被

告支

付货

款 

审理中 - - 

5 2018.9.4 

天津天

海精密

锻造有

限公司 

内蒙古

欧意德

发动机

有限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1,781,

786.1

2 

内蒙古

鄂尔多

斯市康

巴什区

人民法

院 

原告

诉被

告支

付货

款 

已结案 

被告于判

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

支付货款

及利息

1,781,786

.12 元。 

尾款

申请

法院

强制

执行

中 

6 2018.8.8 

常州光

洋轴承

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航

飞信息

科技有

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647,9

48.73 

常州市

新北区

人民法

院 

未按

合同

履行

交付

义务，

原告

要求

退款 

已结案 

被告返还

原告货款

647,948.7

3 元及利

息 

正在

申请

执行 

7 2019.1.2 

光洋（上

海）投资

上海茄

果文化

投资

合同

2,600,

000 

中国国

际经济

未按

约定

已结案 

被申请人

支付申请

已执

行 



有限公

司 

传媒有

限公司 

纠纷 贸易仲

裁委员

会 

支付

投资

款及

收益 

人 260 万

元 

8 2018.9.18 

光洋（上

海）投资

有限公

司 

汪继磊 

合同

纠纷 

2,582,

470 

北京市

海淀区

人民法

院 

未按

合同

履行

回购

义务 

审理中 - - 

9 2018.11.5 

计华投

资管理

公司 

常州光

洋轴承

股份有

限公司、

营口国

发高技

术投资

有限公

司（第三

人） 

股东

资格

确认

纠纷 

0 

江苏省

常州市

中级人

民法院 

要求

被告

为原

告办

理变

更股

东、签

发出

资证

明书、

记载

于股

东名

册及

公司

章程、

办理

公司

登记

的相

审理中 - - 



关手

续 

10 

2018.10.2

9 

常州光

洋轴承

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太

平洋财

产保险

股份有

限公司 

保险

合同

纠纷 

1,505,

277 

常州市

新北区

人民法

院受理

后移送

上海海

事法院 

原告

要求

被告

根据

保险

合同

赔偿

货物

损失 

审理中 - -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目前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

司将积极跟进该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6 日 


